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
宣传片制作服务采购需求
项目编号：QY-FSEY-2026014
一、项目概况
1.项目名称：宣传片制作服务
2.采购内容：拍摄新版医院宣传片，时长5分钟之内，有故事情节、有温度，区别于以往宣传片，配词及脚本设置既有新意又有文艺气息，并能展现医院发展成绩，且同步更新人才宣传片、替换院歌相关镜头。
3.采购预算：2.0万元（贰万元整），报价超过预算的视为无效响应。
4.合同履行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月（或按院方实际需求约定）。
5.是否接受联合体：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6.服务地点：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（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中华西路37号）。
二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投标人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1.执业许可证（经营范围要涉及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）
2.拍摄团队应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沟通能力，熟悉医疗卫生机构拍摄规避事项。
3.提供能证明有相关服务经历的合同（复印件），作为佐证。
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接受分包、转包。
三、服务内容及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1.拍摄新版医院宣传片，时长5分钟之内，有故事情节、有温度，区别于以往宣传片，配词及脚本设置既有新意又有文艺气息，并能展现医院发展成绩，且同步更新人才宣传片、替换院歌相关镜头。
2.要求月底前交片。
四、报价要求
报价不得超过预算金额2.0万元。
5、 响应文件内容
供应商应提交以下材料（密封递交）：
1.报价表（注明含税总价、服务内容清单）
2.执业许可证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
六、评审办法
本次采购采用院内询价方式，在满足资格要求及服务需求的前提下，报价最低的供应商进入第二轮议价环节，最终确定成交供应商。
七、响应文件递交要求
递交地点：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宣传科
联系人：王老师
联系电话：0452-2739718
递交截止时间：详见询价公告（公告期限3个工作日，请自行计算截止时间）
递交形式：纸质版，密封包装，封面注明“宣传片制作服务响应文件”
八、其他补充事宜
医院不组织现场踏勘（宣传片制作服务无需踏勘）。
成交供应商须与医院签订正式宣传片制作服务合同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。
本采购需求的最终解释权归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所有。

